
桃園市「桃園市刺網漁業禁漁區、禁漁期及有關限制事宜」修正

草案條文對照表

法規會審查意

見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

第三條　每年

六月十六日

至八月十五

日，禁止刺

網漁業漁船

(筏)於本市

距岸三浬海

域內作業。

第三條　每年

六月一日至

八月三十一

日，禁止刺

網漁業漁船

(筏)於本市

距岸三浬海

域內作業。

本條文修正起

迄時間


